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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贵州商学院委员会学生工作部
（武装部、学生处、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文件

黔商院学工发〔2025〕60 号

2025 年贵州商学院“尚信杯”
学生羽毛球比赛规程

一、比赛目的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批

示精神，深化体教融合，经常组织校内体育比赛，丰富课余文化

生活，增强学生体质，增进同学间交流，弘扬拼搏进取的体育精

神，推动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以运动释放压力、调节情绪、

增强自信，从源头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，构建“体育+心育”协

同育人新模式，提升学生羽毛球技术水平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

全面发展，特举办 2025 年贵州商学院“尚信杯”学生羽毛球比

赛。

二、举办单位

主办单位：贵州商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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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单位：学生工作部 通识教育学院

协办单位：千百羽协会

三、比赛时间和地点

比赛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—12 日下午 5:30

比赛地点：学校风雨操场

四、竞赛项目

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

五、参加单位

以二级学院为单位报名参赛

六、参加办法

每队可报领队 1 人，教练员 1 人，男、女运动员各 4 人。

七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比赛执行中国羽毛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

及相关补充规定。

（二）采用三局两胜制决定胜负。

（三）比赛开始后，运动员迟到 10 分钟以上视为该场次弃

权；弃权该场次按 0—2 告负，剩余场次正常进行。

（四）赛制

1.第一阶段：小组循环赛

本次比赛各学院报名表第一人设为种子队员，根据报名先后

顺序分组，按报名人数分 2 组或 4 组进行，分为 2 组取前 4 名、

分为 4 组取前 2 名晋级淘汰赛阶段。循环赛每局比赛采用 15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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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若出现 14 平，先到 15 分的一方胜该局。比赛按获胜场数定

小组名次，若获胜场数相同，依次比较相互间比赛胜负关系、相

互间比赛净胜局次、相互间比赛净胜分数，若仍相同，则通过抽

签决定名次。

2.第二阶段：交叉淘汰赛

小组赛出线队伍进入淘汰赛，采用单淘汰制决出 1-8 名。位

置顺序按小组赛名次排定。

淘汰赛每场单项比赛采用 21 分金球制，若出现 20 平，先到

21 分的一方胜该局。平局后决胜局一方先得 11 分时，双方交换

场地；每局结束后，双方休息 1 分钟，决胜局开始前，双方休息

2 分钟。

（五）裁判长根据比赛进程，有权调整比赛的场序和场地，

教练员应无条件配合并执行。

八、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

男、女分别录取前八名颁发奖状及奖品，第一名 600 元、第

二名 400 元、第三名 200 元、第四至八名各 100 元。

九、报名及抽签

（一）报名：各学院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中午 12:00 前将

报名表（见附件 1）电子版报送至邮箱 2540594519@qq.com，联

系人：杜老师，电话：15286196874，报名表（附件 1）和自愿

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（附件 2）交运动场大学体育教研室杜老

师。一经报名，不得更改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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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抽签：各学院领队或教练员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中

午 12:30 到运动场大学体育教研室抽签。

十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，由分院领导或教师担任

领队；

（二）在比赛中严格遵守比赛纪律，尊重裁判，服从裁判判

决，尊重对手，团结友爱；

（三）队员须带学生证、身份证等其中一种有效证件，经裁

判员验证后方可参加比赛，未带证件不得参加比赛。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
附件：1.2025 年贵州商学院学生羽毛球比赛报名表

2.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

学生工作部 通识教育学院

2025 年 11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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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5 年贵州商学院学生羽毛球比赛报名表

参赛学院（盖章）：

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

领队

教练员

序号 姓名 性别 班级 联系电话

1 男

2 男

3 男

4 男

5 女

6 女

7 女

8 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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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

一、本学院承诺所有参赛运动员自愿报名参加 2025 年贵州

商学院羽毛球比赛，并由本学院代表所有参赛运动员统一签署本

承诺书。

二、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愿意遵守赛事的所有规程、规则

规定及采取的措施。

三、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完全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确认

自己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具备参赛条件，已为参赛做好充分准备。

四、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充分了解本次比赛可能出现的风

险，且已准备必要的防范措施，以对个人安全负责的态度参赛。

五、本学院愿意承担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发生

的自身意外风险责任，且同意对于非比赛原因造成的伤害等任何

形式的损失，承办单位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赔偿。

六、本学院承诺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均属本学院学生，符

合参赛要求，绝不冒名顶替。

七、本学院所有参赛运动员已认真阅读并全面理解以上内

容，且对上述所有内容予以确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领队签字：

参赛学院（盖章）：

2025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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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学生工作部 2025 年 11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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